
附件2
“首都人才奖”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
	纪检监察
机关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签字人：
    （盖 章）
    年  月  日

	组织人事
部门意见
	（如推荐对象为局级、处级干部，请在此说明）

                 签字人：
    （盖 章）
    年  月  日

	审计部门
	                 签字人：
    （盖 章）
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1.推荐对象为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须按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、组织人

事、审计部门意见，其他推荐人员征求组织人事部门意见。

      2.姓名、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填写准确，与申报书一致。

      3.按照中央和市委有关文件要求，副局级或者相当于副局级以上干部一般不参加评选，处级干部原则上不超过评选名额的20%。


